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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成績審查表注意事項（博士班）：

1、 請把所別、學年、學期、學號、姓名填上。

2、 根據申請來的歷年成績單(請向研教組申請)，填寫成績審核表：

(1) 歷年修畢學分表

(1)  請將成績單上「第一學年上學期、第一學年下學期、第二學年上學期、… 」之實得學分數填入(本學期科目不必寫入)。

(2)  專題研究與專題討論，請填在「不計入畢業學分之科目及學分」欄；例如：成績單上登載一下的實得學分數8學分，其中「專題研究1學分」、「專題討論1學分」，則一下「可畢業應得學分數」填6。

(3)  如有選修外系所開的課程（未經所方同意）或大學部課程者(均不計入18個資訊所畢業最低學分數)，亦請填在「不計入畢業學分之科目及學分」欄；請參照(2)之填寫方式。例如：「計算機結構(3)」。
(4)  最下面「學分總計欄」不必填寫。

(2) 審核表：

(1) 「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(不包含論文)」
(a)請填入18學分(直升者請填30學分)
(b)勾選不計入大學部課程

(2) 「除論文外，本學期應修及格方可畢業之科目與學分」
(a) 請填入專題討論，1學分 
(b) 請填寫必修課程，如無則免填。
(c) 請填入選修學分之學分數，如無則免填。
(3)  資格考試：勾選「己通過資格考試」

填寫學位考試申請書注意事項：

1、 請詳閱申請書中之說明，逐一填寫每一項目。
特別注意英文姓名部份，請以音譯且大寫印刷體填寫(與護照、簽証所用的英文姓名一致)，避免証書姓名印製錯誤，而無法更改。

2、 申請書中之資料請詳細填寫，填妥後請指導教授簽名，在期限內繳回系辦，所長部份由系辦統一核章。

3、 欲申請英文學位證書者，請於辦完「離校手續」領取中文証書時，再自行至出納組繳費(NT$100元)，隨即持收據至研教組領取英文學位証書。
(註：若未於領取証書時，同時繳費申請英文學位證書者，爾後只能申請英文學位證明，而不是英文學位證書，請各位同學特別注意。)

